
1  北京嘉裕投資有限公司

美予太平洋証券股分有限公司股票交易昇常波幼同洵函的回函

太平洋涯券股分有限公司:

貴司友来的《太平洋江券股分有限公司股票交易昇常波劫同洵函》牧悉。現

就洵江事項回隻如下:

裁至本国函友出日,我司不存在影的公司股票交易昇常波劫的重大事項,不

存在其他鹿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,包括但不限予重大資声重笙、股分友行、

Lll賄 、債券重須、並雰重須、資声剥高、資声注入く股分回賄、股杖激励、破声

重整、重大立努合作、引遊哉略投資者等重大事項。在股票交易昇常波劫期同不

存在要共貴司股票的情形。

特此函隻。


